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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 “非常”：
“大礼议” 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①

解　 扬

【摘　 　 要】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具体的制度规定

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 凡是与常制、 常法不相符的 “非常” 状态， 都

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嘉靖初年， 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 通过

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 常法， 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 史

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 本不足辩， 但杨廷和慎重其事， 努力辩白， 直指史

道意在害其全家。 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

识， 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 “非常” 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

伤力。 即便这种 “非常” 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 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
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 循此， 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 “实” 拓展

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 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

件的矛盾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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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祀指在位君主选派皇子、 差遣臣僚或指定机构代行祭祀典礼。 明代的

代祀， 除了在京的庙祭， 还包括对宇内岳镇海渎和孔庙等政治文化标识的例

行祭祀。 受命在京行礼者以勋贵为主， 出京行礼者在勋贵之外， 多为有政声

或文名的臣僚。 他们临时接受差遣， 完成典礼， 而后复命。 很显然， 代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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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非祀使的个人事务， 也不同于皇室以外普

通人家尊祖重贤或依循农时的年节祭拜。
明代的代祀既有继承前代制度之处， 也有本身的风格与特色。① 作为国

家祭礼的不同形式， 祀使代行祀事与皇帝亲行典礼之间， 除了仪节的性质，
是否在对皇权或祭祀对象的尊崇上也存在差别？ 时人基于政治生态， 对代祀

的庄严性究竟持何种认知？ 对这类问题， 均需要在把握代祀的整体面貌后，
通过有代表性的个案， 予以透彻分析。 承担代祀任务的祀使出京完礼， 路

途遥远， 从受命启程到回京复命， 往往长达数月。 对这一任务艰巨的长途

旅行， 祀使在处理公私事务的尺度和执行祀典的严谨程度上， 均存在差异，
为我们探究代祀中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消长关系， 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同时，
基于政治立场和社会环境， 代祀的亲行者和旁观者又借机申述己见， 甚至

攻劾政敌， 为我们观察依附于祀典礼仪之上的政治利益冲突提供了有效的

窗口。
由此， 研究代祀问题有必要围绕政治过程， 将关注的重点从典礼本身，

扩大到祀使的选用和代祀完成之后在政坛产生的余波， 分析与之相关的所有

政治因素， 而不止于将之视为孤立的、 具体的政治事件。 将观察对象从政治

事件转换为政治过程， 把握代祀个案的微观历史环境， 有助于捕捉当时的人

事纠葛与政治矛盾细节， 从而避免依所行之礼或行礼之地， 大而化之地归纳

代祀类型， 将现象误解为规律。
循此思路， 本文以承认代祀典礼在客观实践中不会与既定制度相冲突，

时人的认知也不会忽视或误解其隆重性为前提， 从杨慎在代祀之后受到的诬

劾入手， 经与当时祀典的例行常规对比， 分析其中的 “非常” 因素， 继而

透过人事纠葛， 以察知政治。 下文先鸟瞰代祀制度作为祖制在明初的面貌，
而后以正德、 嘉靖朝名臣杨慎 （１４８８—１５５９ 年， 字用修， 号升庵） 参与代

祀之事为例， 分析他在代祀之后遭到的攻劾， 进而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阐

释这一非常态攻劾生成的原因， 为研究国家典礼在明代中晚期朝政纷争中扮

演的角色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一、 明代代祀之 “常”

“常” 与 “非常” 这对概念， 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过程、 事件、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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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圣中、 吴思思、 王曹杰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４５ ～ ４６ 页。 关于元代遣使

致祭天妃的问题， 参见陈高华： 《元代风俗史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３１１ ～ ３１４ 页。



态， 进而分析其中的特殊之处时， 使用的频度非常高。 有的学者利用中国本

土的文化资源进行分析， 从汉魏以降 “异” 的意义角度理解 “常” 与 “非

常” 的含义；① 有的学者从人类学的脉络中捕捉线索， 用以研究仪式性的社

会活动， 其中尤其以解释庙会这种宗教节日的典型形态最具代表性。② 本文

所说的 “常”， 是指代祀作为明代的一项基本制度， 在国家祭祀典礼中客观

存在， 在实践的时间与流程上相对固定， 其神圣性也为时人共知的这种

常态。
明代的代祀是对古圣先王巡狩天下传统的继承。 巡狩的本意是帝王宣

示对四海之疆域的统治， 早在虞舜时期， 即 “以四仲月巡狩而祭”。③ 后

来， 因为封建之故， 各地诸侯在封地内自行举行祀典， 天子无法周到。 直

至秦统一，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 天子才能派出祀使， 至四岳行礼。
对这段历史， 明代章潢 （ １５２７—１６０８ 年） 梳理了一条颇为清晰的线索。
他说：

　 　 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周， 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者， 诸侯亦各以

其方祀之。 秦罢封建， 岳渎皆领于祀官。 及汉复诸侯， 则侯国各自祀其

封内山川， 而天子无所预焉。 武帝时， 诸侯或分或废， 五岳皆在天子之

邦。 至宣帝时， 岳始有使者持节侍祠之礼矣。
可见， 在汉宣帝时即出现了使者持节往祀的情形。 此举的合理性， 无疑以天

子之权为基础， 故有 “及秦罢封建， 则皆领于天子之祠官焉” 的说法。④

延续这一传统， 自明太祖开国以来， 明代的代祀就有宣告国家对宇内山

川的统辖权、 以示天子正位的意味。 明太祖早在攻取金陵、 有意夺取天下之

际， 便 “每获城池， 必祭其境内山川”， 至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年） 正月， 更明

确了登基定鼎与先王礼仪秩序传统的关系： “托天地祖宗之灵， 武功之成虽

借人力， 然山川之神默实相予。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礼秩尊崇， 朕曷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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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① 此后， 明太祖从礼部尚书崔亮之言， “建天下神祇坛于圜丘壝外之

东， 及方丘壝外之西”， 还制定了 “郊祀前期， 帝躬诣坛”， “郊之日， 俟分

献从祀将毕， 就坛以祭”， 以及 “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外天地坛西， 合祀诸

神。 凡设坛十有九” ② 的复杂规制。
明初祀典众多， 太祖遣使高丽国， 代祀其境内山川， 是能够显示这一制

度特殊性质的代表性事件。 高丽国在洪武开国之初， 就与明朝中央政府建立

了联系。 洪武元年， 明太祖曾经派遣使臣赴高丽国， 高丽国在当年也遣使朝

聘。③ 在应崔亮之言设立的十九坛中， 就包括归附的安南、 高丽等国。 对诸

坛， 明太祖 “皆躬自行礼”。④ 但是， 明太祖认为， 除了在京举行祀典， 还

应该遣使代祀海外归附的 “外夷” 之地， 以令天下山川都纳入国家祭祀仪

礼之中。 于是， 他在洪武三年三月撰写了 《代祀外夷山川碑文》， 称 “迩者

占城 （安南、 高丽并同） 遣使， 奉表称臣。 朕已封其王为占城国王 （安南、
高丽同）。 则其国之境内山川， 既归职方， 考诸古典， 天子望祭， 虽无不通，
然未闻行实， 礼达其境者”， 进而下诏， “当具牲币， 遣朝天宫道士某人前

往， 用答神灵”。⑤

以朝天宫道士为祀使， 恐怕与高丽国尊崇道教有关。⑥ 虽然受命代祀者

并不是在任官员， 但此次出行极为隆重。 当受命代祀高丽国的道士徐师昊启

程之际， 明太祖先 “出宿斋宫七日”， 至第十天庚子昧爽， “右丞相信国公

臣徐达率文武百司序立龙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 绛纱袍， 复临前殿默思，
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师昊置彩舆中， 导以音乐出奉天门， 上亲迂玉趾送

之”。⑦ 当年四月二十二日， 徐师昊抵达高丽国， “设坛城南”； 五月， 敬行

祀事于高丽； 六月， 还京。⑧

朝廷派遣徐师昊代祀的合法性， 在宋濂 （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年） 特为徐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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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 《代祀高丽国山川记》 中有明确解释。 他引述太祖诏令， 说： “迩者

高丽国奉表称臣， 已封其君为王爵， 锡以金印， 而其境内山川未遑致祭， 非

一视同仁之意， 仪曹其议行之。” ① 这说明， 明初君臣对派遣徐师昊代祀高

丽国山川一事的性质有十分清晰的认识， 即此行是将高丽国的山海纳入宇内

的礼仪认定活动， 而代祀高丽国的各项环节， 与洪武二年 “命官十八人， 祭

天下岳镇海渎之神” ② 在性质上毫无二致。
从明代的代祀行程来看， 按照代祀行仪的地点距离皇帝的远近， 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 章潢云： “国朝既于方丘以岳镇海渎、 天下山川从祀， 复于春、
秋、 清明、 霜降日， 遣官专祀岳镇海渎、 天下山川于国城之南， 而以京师及

天下城隍附祭焉。 至于外郡山川， 亦列祀典， 若国有所祈祷， 则又遣使降

香， 专祀于其本界之庙。 若夫山川之在王国， 城隍之在郡县者， 则自以时致

祭。” ③ 可见， 祭祀岳镇海渎、 天下山川， 最核心的是在祭地祇的方丘内，
以岳镇海渎和天下山川 “从祀”。 较之为次， 但仍在京师范围以内的是在

“国城之南”， 须遣官专祀， 以天下城隍 “附祭”。 最后是距离更远的外郡山

川， 需要遣使行礼。 在这三个层次中， 远赴京师以外的岳镇海渎祭祀的神

祇， 便多为代祀。 至于不同层次在性质上的区别， 则当如正德 《大明会典》
所说：

国朝， 天地、 大庙、 社稷、 山川诸神， 皆天子亲祀。 国有大事， 则

遣官祭告， 若先农、 城隍、 旗纛、 马祖、 五祀、 太厉、 京仓、 先贤、 功

臣、 合祀神祇， 皆遣官致祭。 而帝王陵寝及孔子庙， 则传制特遣。④

到了明代中叶， 皇帝亲祀与遣官代祀发生了变化。 万历 《大明会典》
的记载如下：

国初， 以郊庙、 社稷、 先农俱为大祀， 后改先农及山川、 帝王、 孔

子、 旗纛为中祀， 诸神为小祀。 嘉靖中， 以朝日、 夕月、 天神、 地祇为

中祀。 凡郊庙、 社稷、 山川诸神， 皆天子亲祀。 国有大事， 则遣官祭

告。 若先农、 旗纛、 五祀、 城隍、 京仓、 马祖、 先贤、 功臣、 太厉、 皆

遣官致祭。 惟帝王陵寝及孔子庙， 则传制特遣。⑤

对比正德、 万历两部 《大明会典》 中皇帝亲祀的内容可见， 郊庙、 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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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诸神， 都是由天子亲祀； 至于代祀的主要对象岳镇海渎、 天下山川， 则

是洪武二年明太祖采纳礼官进言后确定的： “唐、 宋之制， 有命本界刺史、
县令之祀， 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祀， 又有遣使之祀。 元遣使祀岳镇海渎， 分东

西南北中为五道。 今宜以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地祇合为一坛， 与天神

埒， 春秋专祀。” 又 “定祭日以清明霜降”， 明太祖于祭日 “服通天冠绛纱

袍， 诣岳镇海渎前， 行三献礼。 山川城隍， 分献官行礼”。 同年， 明太祖

“命官十八人， 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 帝皮弁御奉天殿， 躬署御名， 以香祝

授使者。 百官公服， 送至中书省， 使者奉以行。 黄金合贮香， 黄绮幡二， 白

金二十五两市祭物”。 迨至洪武三年、 十年， 明太祖又分别 “诏定岳镇海渎

神号” “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 赐之制”。① 自此， 明代的代祀礼仪初具

规模， 俨然为一代祖制。②

有明一代， 遣官代祀的仪式通行于历朝， 虽然在实践的细节上时有调

整， 但代祀在明初被定为祖制后， 后世并未废止。 梳理正德、 万历朝两部

《大明会典》 及清修 《明史》 对代祀的记录可见， 从制度生成的角度而言，
在明初代祀的制度雏形与后世的实践内容之间， 呈现清晰的延续性。 鉴于祖

制的权威性， 明代人也不会忽视代祀的神圣性， 而形成与其制度基色相悖的

认识。 如此， 基于代祀制度的刚性以及时人对其看法的惯性， 这一在明代常

存常行的制度， 也会在人的思想世界里形成一种常态化的认识， 这便是代祀

之 “常”。

二、 杨慎代祀与史道诬劾

以明代的代祀之 “常” 为基准， 一旦士大夫有了违反常态的 “非常”
之举， 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值得从事件因由的角度， 深究背景， 梳理过

程， 探知当时的政治环境。 明代后期的名臣杨慎在代祀后遭到的诬劾， 便能

集中展现代祀之 “常” 与 “非常”。
杨慎是明代中期名臣杨廷和 （１４５９—１５２９ 年） 之子。 他早享文名， 在

明代 “以博学冠一时”，③ 在清代被认为才气堪与李白、 苏轼并称。④ 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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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称 “明世记诵之博， 著作之富， 推慎为第一”，① 其著作涉及诸多领

域， “凡宇宙名物， 经史百家， 下至稗官小说、 医卜技能、 草木虫鱼， 靡不

究心多识， 阐其理， 博其趣， 而订其讹谬焉”。② 杨慎的一生经历丰富， 正

德六年 （１５１１ 年） 中殿试第一后， 授翰林院修撰， 参与 《武宗实录》 的编

纂， 后至经筵讲官。 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 年） 因 “大礼议” 下狱， 两受廷杖，
死而复苏， 充军云南永昌卫， 最终客死戍所。

杨慎在嘉靖初年的仕途十分顺畅。 嘉靖帝即位的次月， 杨慎即被任命

为殿试受卷官， 八月开经筵， 以杨慎为讲官， 进讲 《尚书》。 嘉靖元年二

月， 杨慎受命代祀江渎及蜀藩诸陵寝， 当月二十四日出京， 十二月回京复

命。③ 这次代祀， 未见在途中发生枝节的记载， 整体上应该是愉快而顺

利的。
但是， 杨慎在代祀回京之后， 便遭到朝臣弹劾。 嘉靖元年十二月， 原兵

科给事中史道 （字克弘， 号鹿野） 新任山西按察司佥事， 上疏弹劾内阁首

辅杨廷和， 在奏疏的第 １８ 条， 提及杨慎在嘉靖元年代祀南行中随行物品

“带有一百八扛”。 史道的奏疏如今不存， 我们只能从杨廷和辩白的奏疏中

了解指控的细节。④ 杨廷和在辩词中批驳称， 杨慎所携 “其实止十八扛， 香

帛祝文领于礼部者七扛， 自带衣服书籍十一扛”。 此外， 杨廷和还提出两点

辩驳的理据， 一是 “一时同僚乡里送出门外所共见”， 二是 “慎以二月二十

四日启行， 三月二十八日到四川， 以三十四日之间， 行八十八站， 使行李重

大， 何以能如此之速耶”。⑤ 仅从数字对比上看， 史道的指控与杨廷和的辩

白差距太大， 如果杨廷和所说是事实， 那史道的攻劾无异于信口雌黄； 如

果史道所说为真， 则显示了杨廷和位居首辅高位， 对代祀当行的礼仪竟然

十分隔膜。 这两种可能， 均异于官场常态， 循着其中的 “ 非常” 因素可

见， 史道显然是基于政治立场而做的刻意指控。 杨廷和敏锐地察觉到， 史

道就杨慎代祀途中携带物品进行诬劾， 实际上是攻击杨慎以四川新都人返

乡代祀江渎与蜀藩陵寝并非惯例， 此项任命徇私， 甚至暗指杨氏父子于途

中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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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正如简绍芳在为杨慎编纂的年谱中所说，
“蜀人使蜀， 司马相如后， 惟升庵嗣之矣”，① 可见如杨慎般以蜀人使蜀， 在

历史上十分少见。 杨廷和在正德、 嘉靖两朝之交， 独揽朝纲， 是影响时代的

重要人物。② 针对杨廷和、 杨慎父子徇私的弹劾， 早在正德六年杨慎中辛未

科进士， 进而殿试获状元时就有了。③ 十年之后， 嘉靖帝即位， 吏部尚书王

琼随即上疏弹劾杨廷和， 仍对其 “窃揽乾纲， 事多专擅， 擢其子慎及第第

一” ④ 等事耿耿于怀。 故此， 下文首先从事实出发， 分析史道的攻劾是否合

乎祀事的常制、 常法， 只有判定杨慎在途中携带的物品是否果如史道所说，
才能为理解史道兴起事端的缘由提供参照。

明代中叶的祀使， 除了有受命代祀的荣耀感， 还有因责任重大而感到艰

难的心理。 这一心态虽然合乎常情， 但相关记载并不常见， 唯有正德元年太

常少卿乔希大奉命代祀山西， 行前曾就代祀之难， 求教于内阁首辅李东阳

（１４４７—１５１６ 年）。 李东阳在释疑的答书中， 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当时高阶文

官对代祀之难的看法：
正德丙寅春二月， 太常少卿乔希大奉使代祀于山西， 谓予曰： “使

之道， 难矣， 先生幸教予乎？” 赠以一言曰 “敬”。
盖古之所谓使者， 以专对不辱命为能。 然必曰行己、 曰达政以为之

本， 非徒能也。 今四海一家， 言语辞令无所有事。 凡受之朝廷以施于天

下者， 皆命也， 而惟祭为大。 若代天子所有事于山川帝王藩府园墓之

地， 则其尤大且难者也。⑤

李东阳曾经在弘治十七年 （ １５０４ 年） 因 “ 重建阙里庙成， 奉命往

祭”。⑥ 加之他此时身居要职， 既熟悉国家礼仪， 又有对代祀的切身体会，
故而所说极具代表性。 李东阳一方面指明祭祀是国家重典， 十分隆重； 另一

方面坦陈代祀之劳、 使道之难也不容忽视， 只有持 “敬” 方可完成使命。

·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简绍芳编次， 程封改辑， 孙錤补订： 《杨文宪升庵先生年谱》， 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图

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 ４５ 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５０９ 页。
关于学者对杨廷和的正面评价， 参见陈时龙： 《极权性格的养成———嘉靖初年朱厚熜的

心路历程 （１５２１—１５２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明史研究论丛》
第 １３ 辑，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７１ ～ １７９ 页； 对杨廷和的负面评价， 参见

田澍： 《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西南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９ ～ １４５ 页。
参见王文才： 《杨慎学谱》，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第 ３４ ～ ３８ 页。
《明世宗实录》 卷 １， 正德十六年四月己酉， 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２
年校印本， 第 ５１ 页。
李东阳撰， 周寅宾、 钱振民校点： 《李东阳集·文后稿》 卷 １２ 《使难 （赠乔太常希

大）》， 岳麓书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１０９１ 页。
《明史》 卷 １８１ 《李东阳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４８２１ 页。



同时， 他了解朝廷对祀使在人品、 学术及声望上有极高的要求， “必其诚敬

足以达圣情， 精自足以格神贶” ① 方可受命。 这也符合明初以来的祖制， 在

开国之初， 明太祖即 “亲选敦朴廉洁之臣， 赐以衣冠， 俾斋沐端竦以俟。 遂

以十月五日， 授祝币而遣焉”。② 从杨慎在完成典礼之后撰写的 《江祀记》
中称 “天子即位， 怀柔百神” ③ 来看， 他对此次代祀重要性的认知， 与其身

份相符并且合乎时人的常识性认知。
在代祀途中， 杨慎的心情颇为愉快， 祭祀后回遂宁省亲， 十二月北上复

命。 在回京途中， 还拜会了家居的杨一清。④ 杨慎虽然在完成祀典后处理了

一些个人事务， 但其在出京之后的行程整体上是紧张而严肃的。 据杨廷和

说， 杨慎于二月二十四日出京， 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四川， 费时 ３４ 日， 途经

８８ 站。 对此， 需要将明初官修的 《寰宇通衢》 与隆庆四年 （１５７０ 年） 黄汴

撰 《一统路程图记》 所记驿站合而用之， 才能对杨慎选择的代祀路线以及

途中行进节奏是否合理做出准确判断。 《寰宇通衢》 记录了洪武至永乐初年

各省的直驿站， 但当时明朝尚定都南京， 无法直接用之来计算杨慎从北京出

发至四川的路途。 《一统路程图记》 则收录了徽商为求路途简便， 在经商途

中收集的各种程图路引， 此书与官撰驿站路程书在性质上有所差别， 故而标

注的途径驿站也有不同。⑤

据 《寰宇通衢》 记载， 从南京到四川布政司， 有 “一路水驿”， 途经 ９４
驿， 共 “七千二百六十五里”； “一路马驿”， 途经 ８２ 驿， 共 “四千七百九

十五里”； “一路水马驿”， 途经 ７０ 驿， 共 “五千九百五里”。⑥ 将这 ３ 条驿

道与 《一统路程图记》 核对， 发现其中的马驿与明后期的商人路程高度相

似。 据此可知， 杨慎应该是经马驿从北京到四川。
在 《一统路程图记》 中， 从北京至四川成都府锦官驿， 共经 ９２ 处地方。

用之核对 《寰宇通衢》， 发现自进入陕西布政司西安府境内的 “京兆驿” 以

后， 两者就高度相似了。 但是， 两者也有差别， 即 《一统路程图记》 中经

过的 “歧阳驿” “鸡头关” “宁羌州” “朝天驿” ４ 处， 在 《寰宇通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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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中未见经过。① 将 《一统路程图记》 中的 ９２ 处地方， 减去 《寰宇通衢》
该途中所无的 ４ 处， 恰好是杨廷和所说的 ８８ 处。 如此可知， 杨廷和所说杨

慎在代祀途中 “行八十八站”， 应该无误。 只是祭礼的仪式， 要到当年四月

才举行， 杨慎在为代祀江渎撰写的 《江祀记》 中说： “夏四月， 庚辰， 卜人

练辰， 有司备物， 史臣展仪， 肃将天祝， 幽赞于神明。” ②

再看杨慎在代祀途中的携带之物。 杨廷和说杨慎随身携带的物品有两

类， 一类是典礼所需的香帛祝文 ７ 扛， 一类是自带的日用衣物与书籍 １１
扛。 “扛” 指 “木柜扛抬” 之类便于搬运重物的容器， 明制 “实重五十五

斤为一扛”。③ 对代祀途中携带物品的数量， 目前在文献中尚未见明确规定，
只有在清修 《明史》 中有对明太祖礼送祀使出京时给 “黄金合贮香， 黄绮

幡二， 白金二十五两市祭物” ④ 的记载。 因此， 我们只能选取其他数字作为

参照。 在 《大明会典》 中， 对南京各衙门每年进贡的物件， 做了这样的

规定：
　 　 计南京各衙门每年进贡物件共三十起， 用船一百六十二只。 司礼监

二起， 制帛一起， 计二十扛， 实用船五只。 笔料一起， 实用船二只。 守

备并尚膳监等衙门二十八起， 用冰物件六起， 鲜梅四十扛， 或三十五

扛， 实用船八只。 枇杷四十扛， 或三十五扛， 实用船八只。 杨梅四十

扛， 或三十五扛， 实用船八只。⑤

这份清单十分详细， 此处只是征引其中几组简单的数据， 借以判断杨慎代祀

所携物品的数量是否合理， 以及史道的攻劾是否属实。 从这份清单来看， 根

据装载物品的易腐坏程度， ５ 扛或 ４ 扛需装船 １ 只， ５ 只或 ６ 只船为 １ 起。
以南司礼监为例， 该衙门进贡的物件为 ２０ 扛， 装船 ５ 只。 照杨廷和所说，
杨慎代祀途中携带香帛祝文 ７ 扛， 自带用品 １１ 扛， 共 １８ 扛， 要少于南司礼

监作为南京一个机构进贡物品的数量， 尚属合理。 如果真如史道所说， 杨慎

携带了 １０８ 扛物品， 则大概为 ７ 起， 走水驿需要 ４０ 只船。 单从重量上看，
几乎是南京各衙门每年进贡物件的四分之一， 就不合常理了。

况且， 《王国典礼·驿传》 对藩王府进贡时的搬运细节， 做了这样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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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成化五年， 准令差内外官一二人护扛， 军校一二名扛。” ① 据此， 杨慎

代祀携带的 １８ 扛物品， 最多需要 ３６ 名军校扛， 以及 ３６ 名护扛， 当然也有

可能是典礼用具每杠各 ２ 人扛、 护， 自带物品各 １ 人， 再加上各类随从， 总

之不会超过百人。 若杨慎携带了 １０８ 扛物品， 则可能需要 ２１６ 名军校扛， 以

及 ２１６ 名护扛， 加上随从， 总计接近 ５００ 人。 如此庞大的代祀队伍， 显然有

悖常理， 即使是国家典礼， 恐怕也不会如此声势浩大。
由此可知， 史道攻劾杨慎的说辞， 同代祀的礼仪规范相差甚远。 但是，

史道并非官场新人， 不会不熟悉相关典礼的实际情况， 他在攻劾杨慎之前为

兵科给事中， 而且已经受命出任山西按察司佥事， 在同僚中绝非默默无闻。
史道在任上的风评毁誉参半， 论其能力， 有 “才辨敏给” 之谓； 论其一意

于仕途晋升， 则有 “急功嗜进” 之评价。② 由此判断， 史道掀起攻伐， 明知

所举非杨慎所为， 却强谓其为之， 是他有意以非同寻常的方式， 放大杨慎所

行之 “非常” 与代祀当行之 “常” 的差异，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依常

识判断， 对代祀大臣无中生有地攻劾， 并非没有风险， 除非攻劾者有更重要

的政治目的。 要厘清其中的关系， 就需要放宽视野， 就杨慎所处的政治阵营

及当时的政坛纷争略作分析。③

三、 史道诬劾的政治背景

史道攻劾杨慎的起因， 是他不满于嘉靖元年十二月被调离京职， 于是上

疏弹劾首辅杨廷和， 搅乱言路， 以泄私愤。 但是， 对这一攻劾大臣、 语涉祀

典的污蔑， 新即位的明世宗并没有迅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直到次年二月，
世宗才整治史道， 将之下诏狱， 继而贬至陕西， 终止了这场闹剧。

此事之所以在政坛上产生长达数月之久的震动， 并非史道的个人影响使

然， 而是有朝廷政争的背景。 杨慎代祀出行和回京复命是在嘉靖元年， 彼时

尚未发生后来震动朝野的 “大礼议”， 但在杨廷和等前朝阁臣与新即位的嘉

靖皇帝之间， 已经有了矛盾， 这成为朝臣瞩目的敏感话题， 也是杨慎这场代

祀危机的根源。 只不过作为杨廷和之子， 杨慎系被动牵涉其中。
明世宗即位， 事出突然。 明武宗去世， 无子嗣继承帝位， 大学士杨廷和

·５１·

解　 扬： 制造 “非常”： “大礼议” 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①

②

③

朱勤美： 《王国典礼》 卷 ５， 《续修四库全书》 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８２４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４２８ 页。
徐学谟： 《世庙识余录》 卷 ９， 《续修四库全书》 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４３３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５５１ 页。
对此事， 胡吉勋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的背景颇为 “诡异”， 并从新政兴革所遇阻力和反

弹的角度做了辨析。 参见胡吉勋： 《 “大礼议” 与明廷人事变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１７９ ～ １８９ 页。



与太后合议， 以武宗堂弟兴献王 （朱祐杬， １４７６—１５１９ 年） 世子朱厚熜

（１５０７—１５６６ 年， １５２１—１５６６ 年在位） 继位。 在武宗去世之后， 杨廷和以首

辅的身份稳定朝纲， 表现了突出的忠勇、 从容和镇定， 保证了皇位的顺利继

承，① 实现了治统延续， 对国家有功。 同时， 由于他深知明武宗 “豹房政

治” 的弊端， 力行新政， 希望通过草拟世宗 《登极诏》， 将新朝纳入合理的

政治运行秩序中， 甚至恢复弘治时期皇帝充分尊重文官的传统， 故而对新

君多有约束， 于是很快也就引发了与世宗的矛盾。② 双方虽然在 “大礼议”
前尚未形成激烈对立， 但 “当是时， 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 执奏几三十

疏， 帝常忽忽有所恨。 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 言官史道、 曹嘉遂交

劾廷和。 帝为薄谪道、 嘉以安廷和， 然意内移矣”。③ 显然， 杨廷和坚持己

见、 封还御批的做法， 不仅令明世宗深为不满， 还给了与史道同道的投机者

以中伤的机会。 循着明世宗欲批评阁臣、 独揽皇权的政治倾向， 言官曹嘉、
阎闳步史道后尘， 连番上书， 语侵内阁及各部。④ 在与阁臣反复博弈的过程

中， 明世宗想利用有人攻劾杨廷和， 趁机扶持与举朝大臣对立的政治势力，
是自然的政治态度。⑤ 面对明世宗的这一态度， 杨廷和随即上章乞休， 并在

世宗皇帝屡次下旨敦促其入阁视事后， 呈进了一份长达四千余言的奏疏，
针对史道奏疏中提及的 “二十事”， 逐条辩解， 论其欺罔。 由于世宗支持的

力量此后逐步扩大了打击面， 阁臣及各部尚书也跟随杨廷和， 纷纷上疏

乞休。
在这样的氛围里， 回到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 即史道为何要在攻击杨廷

和的奏疏中诬劾杨慎代祀， 以与常识极不相符的不实之词， 指摘声名正盛的

首辅之子。 对此， 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史道攻劾杨廷和的行为本身。 在杨廷和批驳史道的奏疏

中， 还简略提到了史道攻劾其次子杨恒 “赍诏南行， 带五十八扛” 之事，
对此杨廷和辩称 “ 实则二十五扛， 亦众所见闻者， 其中所藏皇上所赐

《五经》 《 四书》 《 性理大全》 诸书， 及朝廷大庆贺、 大典礼所赐段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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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迭隆重之恩， 十袭百世之珍也。 如道之意， 似以为皆赃私之物” 。 可见

史道显然采用了与中伤杨慎同样的策略， 即攻劾杨恒利用公差之便， 趁机

徇私。 从内容上看， 针对杨廷和二子的攻劾都是借公差立说， 出现在史道

奏疏的第 １８ 条。 在接下来的第 １９ 条中， 史道还攻劾了杨廷和的侄子、 礼

部中式举人杨恂， 说他骂杨廷和为 “老枪老牛” 。 杨廷和辩白道： “臣侄

读书知礼， 此言保其必无， 况少年未入仕途， 道亦未曾深交， 乃诬以此

言， 离间骨肉， 此其欺罔之十九也。” 在之后的第 ２０ 条中， 史道还诬劾

杨廷和的女婿。 杨廷和就此指明， 史道这份奏疏论列的逻辑是 “ 其心实

欲害臣一家。 言臣之二子， 是欲害臣子也； 言臣之侄， 是欲害臣侄也； 言

臣之婿， 是欲害臣婿也” ， 究其实则是 “攻一人而要誉于众口， 害一家而

取悦于群心”。①

在明晰了史道攻劾杨廷和的逻辑之后， 接下来要从另一个层面， 即史道

攻劾的意义， 尤其是他借代祀申说的目的， 来理解他为何刻意将不实之词作

为攻劾大臣的证据陈奏。 对比明代的路程书和政典， 其实轻易就能判断史道

所告全为污蔑， 但他仍能将如此子虚乌有之事陈奏， 根本原因是这与明世宗

借机对抗阁臣的政治背景相恰。 攻劾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 史道并不孤立。
在明世宗即位初即遭言官弹劾去职的前兵部尚书王琼， 曾著 《双溪杂记》
攻击阁臣。 史道是顺承王琼之说， 重提了 《双溪杂记》 中所指的部分旧事，
攻击杨廷和交接刘瑾、 牵涉朱宸濠复护卫事、 处置宦官不当。② 同时， 史道

在循迹申论之外， 又补充了新的证据， 从攻劾杨廷和本人扩大到攻劾其子

侄， 尤其是早有盛名的杨慎。 由于杨慎代祀牵涉国家祀典， 而且是新近完成

的， 容易引人注意， 对杨氏更具杀伤力， 故而被史道置于针对杨廷和的诸项

指摘之后， 作为王琼攻劾的有力补充。
从明代代祀的基本情况来看， 史道的攻劾离制度规范的常态太远， 本不

足道， 但对祀使杨慎而言， 则意味着受到借机徇私、 亵渎国家典礼的指控。
这说明， 史道其实深知在代祀中如有违制之事的后果， 因此才借助代祀的庄

重之意进行诬劾。 也正因如此， 杨廷和才不得不辩白， 而且必须指明史道此

举是由害其子侄而祸其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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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上文从制度和实践两个维度， 证明了杨慎在代祀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逾

越规矩的非常之举。 但此事仍被用来攻劾杨廷和， 说明史道关心的重点并不

是代祀过程中的事实， 而是刻意去营造与常行的代祀极不相符的 “非常”
元素， 以打击对手。 深谙此道的杨廷和意识到了史道的说辞看似信口雌黄，
但其实危险性极大， 故而必须慎重其事。 他非但不以史道所说为荒诞不经，
反而上疏反击， 直指对方意在害其全家。 嘉靖皇帝并未及时处理双方的申

诉， 而是有意搁置， 在默许朝廷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才支持杨廷和， 处

置史道。 由此可见， 上述三方都明了这一事件在当时打击杨廷和的政治过程

中具有特殊意义， 即指控的细节是否真实已退居其次， 只有制造杨慎代祀不

合常规的舆论， 才能对杨氏构成实质性打击。
史道的做法提示我们， 在基于史实对事件进行事实判断之外， 还有另一

种从历史过程认识历史事件的视角， 这一视角甚至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本

文关注历史事实、 考辨过程真伪， 能够还原与代祀相关的礼仪规范和通行做

法， 为判断史道的奏疏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 “制造非常” 的目的提供参照。
但是如果仅仅关注历史事实， 忽视历史事件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 很可能会

对当事人的做法感到隔膜， 或是以今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标准强解古人之作

为。 回到史道攻劾杨慎代祀的例子， 便可能因为其所说全为无稽之谈， 而忽

视了从中理解杨廷和在嘉靖初年政坛上所受敌意的特殊价值。 同理， 如果忽

视了代祀在杨慎遭遇的这场危机中的政治意义， 也将难以理解当事人角力的

着力点。
综上所陈， 本文揭示了嘉靖初年政坛斗争双方的一种对话方式， 即基于

真实性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关注的焦点， 发难一方营造的与常行之规相悖的

“非常” 状态， 才是产生矛盾的关键点， 也是给对手杀伤力最大的地方。 因

此， 即便这种 “非常” 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 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 当

事人也必须慎重其事、 努力辩白。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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